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公  

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於  111 年 ~112 年舉行了 12 次會議，審議的事項主要包括：  

1. 財務報表稽核及會計政策與程序  

2. 內部控制制度暨相關之政策與程序  

3. 法規遵循  

4. 公司風險管理  

5. 簽證會計師資歷、獨立性及績效評量  

6.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7.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8. 審計委員會職責履行情形  

9.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量自評問卷  

 

112 年度審計委會開會 7 次 (Ａ )，獨立董事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Ｂ) 實際列席率(%)(Ｂ/Ａ) 備註 

獨立董事 蘇成田 7 100%  

獨立董事 倪志珍 4 100% 112.5.24 解任 

獨立董事 周尹中 3 100% 112.5.24 新任 

獨立董事 林正松 7 100%  

 

111 年度審計委會開會 5 次 (Ａ )，獨立董事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Ｂ) 實際列席率(%)(Ｂ/Ａ) 備註 

獨立董事 蘇成田 4 83%  

獨立董事 倪志珍 5 100%  

獨立董事 林正松 5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委員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111 年度共召開 5 次審計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內容如

註 1，所有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重大事

項、方式及結果等）。 

1.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將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以書面方式呈閱予獨立董事，並取得相關

審閱紀錄，111 年度並無反對意見之審閱紀錄。 

2.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於年度查核前及每季發出「與治理單位溝通函」將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核

閱結果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向獨立董事報告。本公司獨立董事針對 110 年度

之溝通事項皆洽悉且無其他意見。 

 

 

 



111.01.20 

111年度第一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營運計畫案。 

2. 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案。 

3. 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案。 

4. 通過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5. 通過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111.03.09 

111年度第二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0年度自行檢查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作成「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案。 

2. 通過本公司 11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3. 通過本公司 110年度虧損撥補案。 

4. 通過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5. 通過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111.05.11 

111年度第三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1 年第一季財務報表案。 

2. 通過向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額度續約案。 

3. 通過向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額度續約案。 

4. 通過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請貸款額度 3.2億元整。 

5. 通過本公司背書保證印鑑保管人案。 

111.08.11 

111年度第四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財務主管之任命案。 

2. 通過本公司會計主管之任命案。 

3. 通過本公司 111 年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4. 通過本公司背書保證印鑑保管人案。 

111.11.09 

111年度第五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1 年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2. 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稽核計畫案。 

3. 通過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請貸款額度 3.2億元整。 

112.1.12 

112年度第一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營運計畫案。 

2. 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案。 

3. 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案。 

4. 通過大慶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額度續約案。 

112.1.12 

112年度第二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向關係人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案 

 

112.03.10 

112年度第三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1年度自行檢查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作成「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案。 

2. 通過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3. 通過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案。 

4. 通過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5. 公司簽證會計師變更案。 

112.05.12 
112年度第四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2 年第一季財務報表。 



112.06.30 
112年度第五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基準日。 

112.08.10 

112年度第六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2 年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2. 通過變更本公司背書保證印鑑保管人案。 

3. 通過向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額度續約。 

4. 通過向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額度續約。 

112.11.08 

112年度第七次審計委員會會議： 

1. 通過本公司 112 年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2.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稽核計畫案。 

3. 通過本公司財務主管之任命案。 

4. 通過本公司資訊安全專責主管任命案。 

5. 通過變更本公司背書保證印鑑保管人案。 

 
 
˙委任簽證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被賦予監督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之職責，以確保財務報表的公正性。簽證會計師事

務提供的所有服務必需得到審計委員會的核准。 為確保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審計委員會係

依據「上市上櫃治理實務守則」第 29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應選擇專業、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

計師，上市上櫃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 

112年 11月 8日第七次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依金管會發布審計品質指標(AQI)相關指引， 

審計品質指標(AQI) 

構面一 專業性  

構面二 品質控管  

構面三 獨立性  

構面四 監督  

構面五 創新能力 

審議並通過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佳鴻會計師及蕭春鴛會計師均符合獨立性評估標準，擔任本公

司財務及稅務簽證會計師。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

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 

審計委員會評估公司內部控制系統的政策和程序(包括 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

訊與溝通，及 5.監督作業)的有效性，並審查了公司稽核部門和簽證會計師，以及管理層的定期報

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審計委員會認為公司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系統是有效的，公司

已採用必要的控制機制來監督並糾正違規行為。  

 

 


